
 
 

 

  股票简称：佛山照明（A 股）  粤照明 B（B 股） 

  股票代码：0 0 0 5 4 1（A 股）  2 0 0 5 4 1（B 股） 

公告编号：2021-021 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
本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

会议通知，并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会

议通过通讯传真方式审议会议议案，应会 9 名董事均对会议议案作出

表决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本次会议以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调整公司本部组织机构的议案》。 

为了进一步优化部门职能及建立更快速的响应机制，公司按照优

化、协同、高效的原则，对公司本部部门组织机构进行调整，以实现

各环节之间的快速响应和高效协同的目的。具体的组织机构调整方案

授权公司领导班子组织实施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14 日 


